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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一、殘障福利法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制定公布，全文二十六條文，多數

為

　　　規範性及宣示性條文，缺乏具體、強制落實措施及罰責規定。定額

進

　　　用殘障者之規定，係民國七十九年全文修正時新增，依該法第十

七條

　　　第一項規定，各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

五

　　　十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殘障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

人數

　　　百分之二。

註二、關於辦理殘障特考之問題，本院第八屆第一四四次會議曾決議：

「由

　　　本院、考選、銓敘二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成專案先行瞭解，並

邀

　　　請內政部、教育部參加，由陳委員水逢主持。」陳委員水逢主持之

考

　　　試院殘障人員特考專案研究小組分別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二日、八十

三

　　　年一月二十日召開會議討論後，原則上建請院會舉辦殘障特考。並

由

　　　該小組分析辦與不辦之利弊併呈，提報院會做最後決定。至於應考

資

　　　格部分，請考選部會同內政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銓敘部研擬，

至

　　　於體格檢查標準及訓練辦法部分，請考選部深入分析研究；另外

考試

　　　等級及類科職系如何歸併之問題，則請考選部會同銓敘部及人事

行政

　　　局加以研究。



　　　　　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，本院第八屆第一九一次會議討論行

政院

　　　人事行政局函陳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八十四年度、八十五年度需用

特

　　　種考試殘障人員考試錄取人員任用計畫表、銓敘部函陳行政院以外

中

　　　央各機關需用特種考試殘障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任用計畫表乙案，

併同

　　　本院第八屆第一六三次會議陳委員水逢提本院殘障人員特考專案

研究

　　　小組報告討論後，經決議：「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，業經立法

院

　　　於一讀增列殘障特考法源依據，俟完成立法程序後，再由本院配

合辦

　　　理殘障人員特考。」

　　　　　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待二讀之「公務人員考試法」修

正

　　　草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為適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「照顧殘

障

　　　者之就業權益」，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等

　　　之特種考試，錄取人員僅取得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

關有

　　　關職務任用資格，不得轉調其他機關」。

註三、為促使公立機關依法率先進用殘障者，對於定額進用殘障者之任用

資

　　　格與經費問題，行政院於民國八十年九月訂頒「行政院所屬機關學

校

　　　及公營事業機構進用殘障人員作業要點」，其中規定各機關進用殘

障

　　　人員，得視機關用人需要及殘障人員適合擔任之工作分別採以下

之方

　　　式安置：

　

　　　（一）具有公務人員任（派）用資格或教育人員聘任資格者，於

有適

　　　　　　當職缺時，優先予以任（派）用或聘用。

　　　（二）未具前款資格條件者，得依所具學、經歷專長及體能狀況，

分



　　　　　　別以約聘、約僱：酌員或技工、工友進用；並得依進用殘障

人

　　　　　　員需要，增加約聘僱員額，惟應相對凍結編制實缺。

　　　（三）至於各機關進用殘障人員未達規定人數應繳納之差額補助

費，

　　　　　　其所需經費在各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此外，各

機

　　　　　　關辦理情形，將列為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之項目。

註四、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統計行政院屬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八十三

年

　　　進用殘障人員統計資料，依法應進用殘障人數為一五、一六○人，

已

　　　進用六、九六七人（百分之四十六）。各機關應進用殘障人數、已

進

　　　用殘障人數，進用困難之主要原因如后附表二：

註五、根據內政部非正式統計資料，目前國內殘障人數約有三十五萬人，

其

　　　中具有博士學位者約一七○人，碩士學位者的八○○人，大專畢業

者

　　　約一五、○○○人，高中職畢業者約三○、○○○人，國中以下學歷

　　　者約三二○、○○○人。

註六、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患有法定傳染病未

治

　　　癒且須強制隔離治療者，或患有嚴重精神疾患，不能處理日常事

務或

　　　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行為者，或兩眼矯正視力傻

眼未

　　　達O．一者，或優耳聽力損逾九十分貝以上者，或其他嚴重疾患

無法

　　　治癒，致不堪勝任工作者，為體格檢查不合格。

註七、本院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第八屆第二四六次會議，為避免應考

人

　　　隨意以臨時事故致閱讀試題或書寫試卷有困難為由，申請延長考

試時

　　　間，有失原規定協助殘障應考人之本旨，並有損考試公平性，決

定排

　　　除因臨時事故而受傷或罹病之應考人適用有關協助殘障應考人之

規定



　　　，僅提供特別試場方便應試：即未來適用延長作答二十分鐘及試

卷、

　　　試卡放大之規定者，將以領有殘障手冊且係視覺障礙、上肢殘障，

致

　　　閱讀試題或書寫試卷有困難者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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